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张硕洋

一对演员老夫妇去世后， 留下

了多处不动产和一笔钱， 子女因为

遗产继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而对簿

公堂。 徐汇区人民法院对这起遗嘱

继承纠纷案进行开庭审理， 认定被

继承人的自书遗嘱有效， 遗嘱中提

及的遗产按遗嘱继承， 未提及部分

按照法定继承。

演员夫妇相继离世

三名子女对簿公堂

于先生是我国著名配音演员，

其夫人为话剧演员。 夫妇二人育有

阿芳、 阿豪、 阿馨、 阿越四个子

女。 于先生及夫人分别于 1998 年、

2018 年去世。 儿子阿豪于 2013 年

去世， 终身未婚未育。 于先生生前

未留遗嘱。 夫妻二人共同留下一套

位于上海市的房屋和一笔 45500 元

的钱款， 于夫人还对 3幢北京四合

院房产享有 12/90 的份额， 于家三

姐弟则各享有 6/90份额。

父母去世后， 姐弟三人因遗产

分配而逐渐产生矛盾。 阿馨作为原

告， 将阿芳、 阿越告上法庭， 要求

按照法定继承， 遗产由三人均分。

对此， 阿芳同意均分或者谁照顾老

人多谁可以多分。 阿越则提出按照

母亲的遗嘱分割遗产。

母亲遗嘱是否有效成

为姐弟争议焦点

庭审中， 阿越提交了母亲于

2012 年、 2015 年订立的三份遗嘱

及立遗嘱时所拍摄的视频。 其母在

遗嘱中称自己去世后， 全部房产都

留给儿子阿越。 但阿芳、 阿馨两姐

妹对遗嘱并不认可， 她们认为母亲

患有精神疾病， 遗嘱很可能是在阿

越的摆布下而立， 母亲以为自己在

演话剧， 遗嘱不能反映其真实意

思。 阿馨提交了载有“母患有严重

的精神病” 的本人职工登记表，

1989 年于先生单位出具的证明于

先生“妻子患病， 一直在家” 的材

料， 以及央视某栏目播放的纪念于

先生 92 周年诞辰纪录片视频及文

字资料， 证明阿越也曾在纪录片中

称其母患有精神疾病， 并且还提交

了母亲妹妹证明其早年就知道姐姐

有精神病史的证明信， 于先生的侄

子作为第三人也曾致函法院称于夫

人患有精神疾病。 但阿越称母亲没

有精神疾病， 纪录片中自己反映的

是母亲患有肺结核的情况， 其他亲

友同事的证言均是道听途说， 并没

有被证实。

此外 ， 阿馨还提交了一份

1998 年的 《于先生遗留钱款》 材

料， 显示当时尚余 45500 元在阿越

处保管， 这笔钱是父母的共同财

产， 应按照法定继承由三位子女均

分。 阿芳则认为分割时谁照顾老人

多谁可以多分。 阿越称该钱款确曾

由其保管， 但此后用于母亲养老，

已无结余， 并且提供了其母在养老

机构的花费票据。 阿芳对此认可，

阿馨则不认可， 认为其母亲在上海

的房子常年由阿越占有， 原本租金

可用于母亲养老。

法院认定被继承人的

遗嘱有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 法律规定继

承开始后， 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有

遗嘱的， 按照遗嘱继承或遗赠办

理。 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 一是被

继承人于夫人的自书遗嘱是否有

效。 阿越提供的三份遗嘱， 符合自

书遗嘱的形式要件。 于家姐妹称其

母生前患有精神疾病， 但对此提供

的仅是他人证言等传来证据， 并无

相关病史资料、 司法鉴定等直接证

据。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 曾至养老

院进行核实， 两位遗嘱见证人均证

实立遗嘱时于夫人表现正常， 未发

现其有精神问题， 现有证据无法印

证于夫人在立遗嘱时失去行为能

力， 因此其遗产应当依照其所立遗

嘱进行继承， 遗嘱有冲突的， 按照

后立遗嘱优于前立遗嘱的原则认定效

力。 三位继承人均同意上海市房屋采

取产权归阿越所有， 给付其他继承人

折价款的方式， 法院予以准许。 二是

于先生去世后遗留的 45500 元如何继

承。 这笔动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于

夫人的遗嘱中未提及如何处置， 故应

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阿越称这笔动产

已全部用于母亲养老， 但于夫人在遗

嘱视频中明确养老费用由阿越承担，

以此作为将相应房产给阿越继承的条

件， 因而法院不采纳阿越的抗辩。 阿

芳自认对父母照顾较少， 愿意少分，

故具体分割比例由法院根据三子女对

老人照顾情况酌情分配。

法院综合考虑上述因素， 判决上

海市房产归阿越所有， 并各给付阿

馨、 阿芳房屋折价款 34 万元； 于夫

人对北京四合院享有的 12/90 份额由

阿越继承， 即阿越共享有上述房屋的

18/90 份额； 阿越给付阿馨动产分割

款 14000 元， 给付阿芳动产分割款

11000元。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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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姐弟的遗产继承难题：

母亲患精神病 遗嘱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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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因为丈夫小张存在

性功能障碍， 他与妻子小芳维持

了长达 3 年的无性婚姻。 近日，

小芳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而令

人匪夷所思的是， 她离婚的原因

却是因为发现了丈夫存在长期嫖

娼的事实。 一个性功能障碍的病

人是否能与嫖娼划上等号呢？ 日

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一个离

婚诉讼的判决给出了答案。

同一年出生的小张和小芳在

8 年前经双方母亲介绍相识 。

2015 年 12 月 30 日两人登记结

婚， 次年 2 月又举办了隆重的婚

礼， 双方组成了一个小家庭， 小

张还将小芳的名字加到了婚房

上， 双方婚后一同还贷。 然而，

走过 3 年恋爱时光的两人， 婚后

的生活却并不美满。 一个难言之

隐的阴霾笼罩着他们的婚姻。

据小张说， 婚礼当晚他期望

的洞房花烛夜， 却被妻子以怕疼

为由拒绝。 此后半年里妻子都以

各种理由拒绝过夫妻生活。 小芳

也坦言， 由于丈夫有性功能障

碍， 两人一直过着无性婚姻， 双

方的感情也变得平平淡淡。 然

而， 2019 年 3 月的一次争吵， 最

终撕破了这个婚姻的瓶颈。

小芳表示， 她从丈夫的微信

记录中发现丈夫“出轨” 了， 微

信显示， 丈夫此前陆续在外嫖

娼。 小芳向丈夫小张求证时， 小

张也予以承认。 丈夫出轨的认

知， 让小芳对这段婚姻越来越失

望， 她再也没有与小张共同生活

的意愿。 于是， 她在 2019 年 5

月回娘家居住， 夫妻自此分居。

小芳看来， 现在夫妻感情已破

裂， 请求法院判决离婚， 同时由

于丈夫有长期嫖娼行为导致夫妻

感情破裂， 故对婚姻有过错， 她

要求房屋各半分割。

为此， 小芳向法庭提供了丈

夫的微信聊天记录， 以及两人之

间的通话录音。 录音中， 小张向

小芳告知了， 其已向母亲说了自

己嫖娼的事情， 对自己性功能障

碍一事未向母亲说。

但小张却对嫖娼的实施并不

认可， 他表示妻子可以自由地

打开他的微信号， 因此所谓嫖

娼的事实也可能是妻子自导自

演， 以便在离婚诉讼中可以多分

财产， 且从聊天内容中也看不出

自己有长期嫖娼的行为。 他还表

示， 录音的时间正处于母亲生病

住院期间， 妻子小芳想离婚， 但

又不想承担责任， 故一直是以他

有性功能障碍要挟他， 让他和父

母说离婚的责任在自己， 否则就

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父母。 “我

为了不影响母亲的健康， 碍于面

子才撒谎说因为嫖娼导致小芳要

离婚。” 小张认为自己患有男性

勃起障碍， 所以不可能实施嫖娼

行为。

法院审理后认为， 小张与小

芳结婚至今一直无夫妻生活， 致

夫妻感情未能真正建立， 现两人

均同意离婚， 法院依法予以准

许。 小张患有性功能障碍， 无法

与小芳有正常的夫妻生活， 给小

芳造成伤害， 但此属于身体疾

病， 小芳也未举证证明小张在婚

前有故意隐瞒， 故不能据此认定

小张有过错。 至于小张是否有嫖

娼的行为， 小芳提供的微信和电

话录音可以相互佐证小张确有嫖

娼的行为， 该种疾病的限制只是

导致其客观不能而非其主观不

愿， 小张违反夫妻忠实原则在外

嫖娼的行为也确实给妻子造成了

伤害， 因此法院认定小张存在过

错， 在分割财产时给予小芳适当

照顾。 最终法院结合结婚时的房

价、 加名时的房价、 该期间共同

还贷的本息、 小张购房时的其他

费用以及按照照顾女方权益及无

过错方的原则， 法院酌定小张应

给付小芳房屋补偿款 32万元。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郭臖洁

本报讯 阿华是智力残疾人

士， 与阿芳经人介绍相识相恋

后自行至民政局登记结婚。 然

而， 结婚登记五年后， 阿华的

家人却以结婚登记时阿华系智力

残疾等为由， 诉至上海静安区人

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静安法

院） 申请两人宣告婚姻无效。

近日， 静安法院判决驳回宣告

婚姻无效的申请。

阿华幼时因脑膜炎致生长发

育迟缓， 初中毕业， 能做简单的

体力劳动， 平时个人生活能自

理， 持残疾人证， 为智力残疾二

级。

五年前， 阿华和阿芳登记结

婚。 阿华的家人以结婚登记时阿

华系智力残疾， 不符合法定结婚

条件等为由诉至法院申请两人宣

告婚姻无效。 审理中， 阿华向法

院表示， 自己和阿芳是自由恋爱

结婚， 婚后与阿芳夫妻感情良

好， 生活上相互扶助， 登记时对

结婚的后果是清楚的， 希望继续

维持婚姻。 阿华和阿芳认为智力

残疾不属于婚姻无效的法定事

由， 要求驳回申请。

2019 年阿华经鉴定为轻度精

神发育迟缓。 上海静安法院经审

理认为， 阿华并非患有医学上认

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不属于四

种导致婚姻无效的法定情形， 最

终判决驳回婚姻无效的申请。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李丹阳

范小姐在怀孕期间， 其公司却停

缴了她的社保， 最终导致她无法领取

生育保险。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审结了这起劳务派遣合同

纠纷案， 认定在该公司依法负有缴纳

生育保险费义务却未缴纳的情况下，

范小姐可在该公司上年度职工月平均

工资、 个人产假前工资标准中择高者

享受生育津贴。

预产期将至，公司停了社保

2017 年 8 月 21 日， 范小姐确认

自己怀孕了。 然而她任职的?与公司

从上个月起就经营异常， 即将破产，

不知道是否会影响生育津贴的领取。

但范小姐只是?与公司的派遣员工，

社保一直是由实际与她签署劳动合同

的遥靖公司缴纳。 转眼到了 9 月， 范

小姐孕期反应严重， 便请了长病假在

家养胎。

2017 年 12 月 15 日，?与公司停

工停产，后于 2018 年 1 月进入破产程

序。 不久， 范小姐便接到遥靖公司电

话， 通知她遥靖公司与?与公司合作

关系已结束， 遥靖公司已为她办理了

社保转出手续， 不再为她继续缴纳社

保。 范小姐很着急，这时候停缴社保，

即意味着她将无法领取生育津贴。 范

小姐立即向遥靖公司提出异议， 并多

次找遥靖公司、?与公司交涉。

?与公司最终为范小姐缴纳了 1

至 2月社保， 但 3月起， ?与公司社

保账户因破产清算被查封， 不再帮范

小姐缴纳社保。 范小姐又犯了愁， 预

产期就在 4月份， 社保可不能断。 范

小姐一家为此再度与遥靖公司交涉，

要求遥靖公司缴纳社保， 然未果。

2018 年 4 月底， 范小姐生下女

儿， 并向相关机构申领生育保险待

遇。 意料之中， 她的申领未通过审

核， 理由为申请的业务不符合办理条

件。

范小姐遂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遥

靖公司支付产假工资 2.6 万余元、 生

育医疗费补贴 3600 元。 仲裁裁决仅

支持了范小姐的部分请求。

范小姐及遥靖公司均不服仲裁裁

决， 先后诉至一审法院。 范小姐以遥

靖公司 2017 年度单位月平均工资为

标准， 请求判令遥靖公司支付其产假

期间生育津贴 6.1 万余元。 遥靖公司

则请求判决其公司不支付范小姐仲裁

裁决的各项支付义务。

法院：公司应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 以遥靖公司

无正当理由停缴范小姐社会保险费用

为由， 结合范小姐产假时间、 遥靖公

司 2017 年度单位月平均工资为 1.3

万元， 判决遥靖公司支付范小姐生育

医疗费补贴 3600 元、 生育津贴 6.1

万余元。

遥靖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向上海

一中院提起上诉， 主张其公司与范小

姐于 2017年 12 月之后不存在劳动关

系， 且一审判决认定的生育津贴计算

标准有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

公司不予承担一审判决的支付义务。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遥靖

公司与范小姐签订有效期至 2018 年

3 月的劳动合同， 并将范小姐派遣至

?与公司工作， 范小姐在双方劳动合

同到期前怀孕， 存在劳动合同法定顺

延情形。遥靖公司有关双方在 2017年

12 月之后不存在劳动关系之主张，缺

乏证据佐证， 上海一中院对此不予采

纳。 遥靖公司要求不予支付范小姐生

育医疗费补贴、生育津贴，缺乏依据。

根据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 第八条规定， 女职工产假期间的

生育津贴， 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

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对未参

加生育保险的， 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

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 遥靖公司

于 2018 年 1 月起停缴范小姐社会保

险费用， 对停缴行为也未举证证明具

有正当理由， 因此其应当对停缴行为

导致范小姐无法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

后果承担责任。 范小姐产前工资标准

低于遥靖公司职工月平均工资， 其在

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系争生育津贴应

按照遥靖公司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

在此情况下， 一审法院根据范小姐主

张之生育津贴计算基数判定遥靖公司

承担相应支付义务， 并无不当。

（本文所用皆为化名）

丈夫性功能障碍 却长期嫖娼
法院判决丈夫存在过错

公司未依法缴生育险

女员工获“就高”补偿

智力残疾人登记的婚姻无效吗？
法院：不属法定婚姻无效疾病范畴 驳回无效申请


